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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学生违纪处分解除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学生社区：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充分体现“育人为本”的教育

理念，加强我校学风建设和规范学生违纪管理，引导违纪学生

努力改正错误、积极上进、健康成长成才，根据《湖南信息学

院学生奖惩办法》《湖南信息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解除办法》文

件精神，学校决定开展学生违纪处分解除工作，现将有关工作

通知如下：

一、解除对象

受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

二、申请解除处分的条件

见《学生违纪处分解除条件》（附件 1）。

三、解除处分的工作程序

见《学生违纪处分解除工作程序》（附件 2）。

四、工作要求

1.加强校纪校规教育。要以此为契机，加强学生对学校校

纪校规的学习，尤其是《湖南信息学院学生管理规定》、《湖

南信息学院学生奖惩办法》、《湖南信息学院学生考试违纪处

理办法》、《湖南信息学院“一站式”学生社区公寓管理规定》、

湖南信息学院学生工作部(处)



《湖南信息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解除办法》等文件的学习，强化

警示教育，提高学生的自律意识。

2.全面排查违纪学生。解除学生处分是推进依法治校、保

障学生正当权益的重要工作，要对受到违纪处分的学生进行全

面地清查，进一步掌握违纪学生思想状况，认真审查违纪学生

是否符合解除条件。特别是毕业生，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好教育

和学生处分解除的申请审批工作。

3.注重过程教育管理。各二级学院、学生社区要重视受处

分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不能对受处分学生在发文后“一发了

之”，要多措并举为受处分学生开展帮教工作，多渠道、多途

径为受处分学生提供参加公益活动、志愿服务、劳动实践、文

体学科竞赛等项目的机会，帮助受处分学生在考察期内达到处

分解除条件，发挥学生违纪处分的教育引导作用。

4.严格材料审批把关。各二级学院、学生社区为处分解除

材料审核的直接负责单位，明确各学生社区主要受理学生在寝

室、楼栋内发生违纪违规的解除处分审批，各二级学院主要受

理学生考试违纪、日常事务（学生宿舍相关的不包含在内）的

解除处分审批，要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做好学生处分解除相关材

料审核工作，防止“走过场”，确保解除学生违纪处分工作取

得实际的教育效果。凡是提前解除违纪处分的学生务必要严格

审查，本着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对提供虚假材料的学生和审

核不严格的学院、社区及其工作人员，按学校相关规定追责。

5.及时规范报送材料。各二级学院、学生社区应于 4 月 30

日前将附件 3-6 材料、思想汇报以及相关证明材料汇总报送至



学生工作处,逾期作弃权处理。以上材料的纸质档需要学院总支

书记或副书记签字与盖学院章，送至学工处综合办公室（双创

楼 103），汇总表电子档发送至邮箱：zengwang2@hnuit.edu.cn。

附件：1.《学生违纪处分解除条件》

2.《学生违纪处分解除工作程序》

3.《学生违纪处分解除申请审批表（二级学院）》

4.《学生违纪处分解除申请审批表（学生社区）》

5.《学生违纪处分解除申请汇总表（二级学院）》

6.《学生违纪处分解除申请汇总表（学生社区）》

学生工作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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